附件1：               
用户需求书

总则
1、成交供应商必须按国家、行业的标准及采购文件的要求对本项目提供相应的货物及服务。
2、《用户需求书》中凡有“★”标识的内容条款(如有)被视为实质性响应项目、指标；响应供应商必须对此做出回答并完全满足这些要求不可以出现任何负偏离，如果出现负偏离将被视为无效响应。凡有“▲”的内容（如有）为重点评审项目，供应商必须对该标识项目按照要求进行真实应答描述。
[bookmark: _GoBack]3、本项目由成交供应商负责采购文件对成交供应商要求的一切事宜及责任。响应报价中不得包含采购文件要求以外的内容，否则，在评审时不予核减；若响应报价有缺漏项的，缺漏项部分的价格视为已包含在响应报价中，成交后不作任何调整，采购人将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4、本项目不允许提交备选方案，不允许联合体响应、转包或分包。

一、项目名称：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招采中心、骨一科电视机采购项目（项目编号：PYCG-ZW-202603-01）。
二、项目内容及要求：
1.采购内容：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要求
	单价最高限价（元/台）

	65英寸电视机
	1
	台
	★1.带HDMI接口、含HDMI线；
★2.LED电视、4K高清；
★3.含安装电视机及配件，包含可移动支架，包含布线。
	3000

	32英寸电视机
	1
	台
	★带HDMI接口、LED电视，含安装电视机及配件，包含挂墙架，含HDMI线，包含布线。
	1500


2.供应商提供的货物质量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及采购文件要求。
3.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必须为原装出厂、正版、全新未启封、无污、表面无划痕、无缺陷隐患的产品，来源渠道合法，各项技术指标符合国家有关质量和安全认证标准，且无任何的侵权行为，货物在开箱检验时必须完好，无破损。
4.供应商提供的货物须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及保护措施进行包装，包装材料、标识和随货资料应符合国家的有关要求。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三、商务要求
	交货期
	在采购人下达订单起七天内提供正品，并完成安装调试。

	交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响应有效期
	从提交响应文件的截止之日起90日历天。

	付款方式
	1.本合同的款项以人民币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2.成交供应商在配送安装、验收完成后，采购人在收到成交供应商的验收单、发票且核对无误后60天内向成交供应商支付款项；
3.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申请汇款审批之日视为付款之日，若审批延迟则相应货款到账延迟，且不视为采购人违约。

	售后服务要求
	1. 质保期：整机质保期≥1年。质保期内非因采购人的人为原因而出现产品质量及安装问题，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包修、包换或包退，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
2. 退换货要求：成交供应商所配送的产品（品牌、规格、生产厂家、质量等）不符合或达不到采购人所规定的要求的，采购人可拒绝收货并要求进行换货。换货应为全新并符合采购文件和响应文件规定的品质、规格等。若换货仍不能达到质量要求，采购人有权要求退货，并由供应商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和采购人遭受的一切损失。

	履约保证金
	不收取。

	报价说明
	1.报价格式详见附件3，报价不得高于项目预算金额及单价最高限价，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2.本项目报价包括但不限于货物成本、包装、运输、安装调试及税金等合同实施过程中的应预见和不可预见的一切费用。如果供应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任何遗漏，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提供，不再另外收取费用。
3.报价不得高于网上采购价格（京东、天猫等网上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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